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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17-11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订政府采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情况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与广

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泛珠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以下统称“乙方”）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的《关

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政

府采购协议》，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45.8989亿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及履约能力分析 

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系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正式组织和存续的人民政府，依

法已获得签署本协议的授权，具有良好的信用与支付能力。 

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

与梅县区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乙方联合体成员介绍 

1：名称：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法人代表：林从孝   

地址：中山市小榄镇绩西祥丰中路 21号      

2：名称：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方) 

 法人代表：杨国龙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21号       

3：名称：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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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苏家平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 99号天涯路 19-20层       

4：名称：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方） 

  法人代表：梁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 13号华普广场东塔 24楼       

5：名称：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方）   

法人代表：项仙明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世纪大道北段 555号       

6：名称：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方）  

法人代表：陈彩银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华侨城人民北路 11号       

联合体成员“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因公司高管在

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因此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除此之外，

公司与其他联合体成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

工一体化服务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①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综合管廊、综合管网、核心区市政道路建设及沿路服

务设施、公共停车场、供水厂扩容、污水处理厂、雁洋大桥、农副产品交易市场。 

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雁洋镇小学、雁洋镇医院、雁洋体育馆。 

③改造传承地方文化的标志设施：包括慢城入口民居客家元素升级改造。 

④特色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包括旅游道路景观提升改造、房车营地与管

理中心、慢城游客服务中心、慢城综合休闲公园、古驿码头、绿道慢行系统。 

⑤景观改造与绿化工程建设：包括核心区市政道路绿化、滨水湿地公园、滨

水景观带建设、河堤加固与绿化美化工程。 

⑥村容村貌美化工程建设：包括美丽社区建设与改造工程、美丽乡村综合提

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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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地点：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 

4、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45.8989亿元 

5、项目建设工期：三年，开工时间以单项工程开工报告为准。项目合作期

限暂时约定为 15年。 

（二）合作方式 

乙方牵头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经甲方授权的国有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负责为甲方提供项

目的投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乙方基于本协议对项目公司享有的全

部权利由乙方牵头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及行使。 

（三）甲、乙双方权责 

1、甲方权责 

1.1 在合作中行使以下权利 

（1）有权对本项目进行总体协调,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总体建设方案拥有最

终决定权； 

（2）监督乙方按进度完成项目建设工作，对建设质量等进行监督和指导； 

（3）自行或委托监理人按工程进度要求检查项目工程进度情况，定期或不

定期抽查工程质量，抽查项目工程施工单位有关资料； 

（4）监督项目公司的融资情况以及资金使用状况，确保项目融资资金和项

目资本金使用适当； 

（5）监督项目公司运作情况，必要时有权对项目公司进行财务检查，查阅

财务报表和相关资料； 

（6）工程完工后依照本协议约定进行验收，接收通过竣工验收的单项工程，

或根据需要要求项目公司移交已完工单项工程； 

（7）法律规定和本协议赋予的其它权利。 

1.2 甲方在合作中承担以下责任 

（1）落实项目土地在土地出让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具备的条件并承担

相关费用； 

（2）取得上级政府授权，使甲方依法具备购买本项目服务的主体资格，具

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的资格和能力，甲方将相关的授权文件提供给乙方（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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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项目服务纳入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梅州市梅县区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实施； 

（4）将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总预算报经梅州市梅县区政府和区人大或其常

务委员会批准，并将该购买服务预算逐年列入梅州市梅县区本级年度财政预算； 

（5）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按时足额支付购买服务资金； 

（6）在约定的支付购买服务资金日期前，提前办理资金支付相关手续，并

将资金筹集落实与手续办理情况及时告知乙方； 

（7）依法协调本项目前期有关工作，并确定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

设标准、总投资额等； 

（8）协助项目公司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立项、规划、用地、环评、建设等

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协调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加快办理有关行政许可事项; 

（9）按照融资银行的评审要求，配合提供必要的手续和文件资料； 

（10）收到竣工申请报告后，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及单位验收； 

（11）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乙方办理项目资产移交手续; 

（12）应在本协议期限内就乙方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一切事宜及时给

予书面答复； 

（13）同意并配合项目公司以其与甲方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益与收益向融资银行提供质押担保，并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

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办理质押登记； 

（14）本协议规定应当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2、乙方权责 

2.1 乙方在合作中行使以下权利 

（1）有权作为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在项目建设期行使项目业主的权利，

对项目进行投资、融资、工程建设管理及协调、核算、支付； 

（2）按本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支付购买服务资金； 

（3）按照协议约定收回项目投资并获得投资收益；  

（4）有权根据融资银行贷款要求单方面决定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项下

应收账款权益质押给融资银行，甲方应予配合和支持; 

（5）依照法律规定运营和管理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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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2.2 乙方在合作中承担以下责任 

（1）按照约定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融资、建设、移交服务； 

（2）中标后，乙方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的权益将全部授予项目公司； 

（3）及时配合融资银行审核贷款申请资料，办理借款事宜，履行本协议规

定的融资义务； 

（4）保证本项目的融资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5）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合同约定办理建设期的相关保险手续； 

（6）按照协议约定承担项目建设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规范、标准、法律、法规等完成

工程建设，并按协议约定时间将验收合格的工程交付甲方； 

（7）严格按照项目进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按期交付使用和移交，并根据

甲方要求定期报告项目进展情况； 

（8）接受甲方或其委托机构对工程建设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项目工程进度

和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 

（9）乙方需积极配合梅县区人民政府参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其他项目

建设的投资工作。 

（10）本协议约定应当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下所涉及的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符合国家特

色小镇建设政策支持，雁洋镇已列入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和

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这对于公司深入推进生态城镇战略、全面

开拓生态城镇业务以及特色小镇建设推广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二）项目总投资约 45.8989 亿元，该项目投资额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的 117.51%。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18 年及未来年度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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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甲

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将由组建的项目公司来具体实施，且项目投入规模较大，未来公司不

排除会有一定的融资需求；另外，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相关政策法规、市场、

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文件 

（一）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协议》。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6日 

 




